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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所屬中等學校教師參加市內介聘或他縣市介聘數

位學習積分採計乙案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市中等學校辦理教師介聘甄選分發實施要點肆十九（

二）4（7）規定：「教師參加網路文官E學院、地方E學中

心等數位學習、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未取得主管教育行

政機關核准文號者，亦不予採計。」

二、上開意旨係指由本局正式行文核定在網路文官E學院、地

方E學中心等數位學習、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所之課程，

方可採計研習積分。質言之，未有本局正式行文核定數位

學習課程，皆不予採計研習積分。

三、至於他縣市介聘數位學習積分採計，亦比照說明二規定辦

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立各高級中學、國立臺南啟智學校、國立臺

南啟聰學校、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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